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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能源融合共有设施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5 年 5 月，由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中铁第四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参与，联

合成立“交通能源融合共有设施数据采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工作

组成立之初，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先组织开展了广泛调研，梳

理了现有交通枢纽场景下交通-能源系统数据的格式、传输协议和接口规范等方

面的资料，为标准的编制奠定了扎实基础；随后组织开展了团体标准初稿的编制

工作，于 2025 年 8 月完成标准初稿。

2025 年 9 月 21 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氢能系统集成与应用

技术工作组邀请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相关领域专家，组织召开《交通能源融合

共有设施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立项申请评审会，专家组建议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

修改后，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会分布式电源运行与控制（专业）

工作组，统一提交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2025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批准《交通能源融合共有设施数据

采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

2026 年 1 月 17 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氢能系统集成与应用

技术工作组邀请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相关领域专家，组织召开《交通能源融合

共有设施数据采集技术规范》标准阶段评审会，对标准中期稿进行评审，确保标

准能够反映最新的技术进展和市场需求，提高标准的质量和适用性。

2026 年 2-4 月，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指导意见，经过多次内部工作会议，

反复对标准关键指标内容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标准内容，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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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负责标准的技术论证、标准起草、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项目旨在规范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的数据采集标准，统一交通枢纽

场景下交通-能源系统数据的格式、传输协议和接口规范，确保不同厂家、现场

施工和管理单位、项目业主和运营主体的设备、终端及业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与

信息交互，从而提升交通枢纽的交通能源融合系统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保障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实现交通能源高效协同、安全运行、智慧管理和绿色发展，

最终服务于国家“双碳”战略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概述了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标准的目的与核心内容，

涵盖基本原则、采集范围、传输通信、数据处理及评价方法五大技术要素，具体

内容包括：

1.明确本文规范的对象和适用范围。

2.明确本文涉及的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需遵循的相关技术

标准。

3.明确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术语和定

义；

4.列举出本标准中所涉及的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5.阐明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所采用的云、边、端总体技术架

构；

6.明确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的具体范围和采集的技术要求；

7.明确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传输的通讯方式；

8.明确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传输的数据处理要求；

9.明确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的安全性要求；

10.阐明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采集数据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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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所涉及的技术内容主要针对充换电站、加氢站、牵引枢纽站、港口岸

电、站场光伏/风力发电等交通能源共有设施，规范其运行状态、能源生产/消耗、

环境参数等核心数据的采集范围、传输协议及处理流程，为打破交通与能源系统

间的数据壁垒提供统一框架。通过建立标准化数据接口与质量评价体系，支撑跨

领域协同决策、智慧运维与碳效评估，助力实现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项目规范了交通能源融合共有基础设施数据采集的基本原则、采集范围、

传输通信、数据处理、安全要求和评价方法，通过标准化数据促进交通与能源系

统的深度协同，解决交通枢纽交通能源融合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过程中，

交能融合数智化集成与多元融合数据采集传输无标准可依、无方法可循的问题，

从而实现交通能源系统互联互通、提升系统效率、保障安全可靠，最终支撑交通

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

本文件适用于交通枢纽交通能源融合过程中各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

以及交通枢纽多能流协同管控云平台的运营优化服务。本标准将根据交通能源产

业及技术发展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结合了起草单位参与的多项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规划、建设、运营经验，

如武穴港多式联运、宁波舟山港、广州白云站枢纽等工程，为标准的有效性和实

用性提供了充足的验证场景。此外，本标准将以现有相关标准（GB/T 44637《能

源互联网系统 智能电网与热、气、水、交通系统的交互》、GB/T 44637《能源互

联网与电动汽车互动规范》等）为基础，将交通能源融合应用场景从车-网互动

拓展至涵盖充换电站、加氢站、牵引枢纽站、港口岸电等交通能源共有设施的交

通枢纽，制定支撑交通枢纽交通能源高效融合的数据采集与传输标准。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由于涉及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等不同交通形式以及电、热、冷、气、

水等多种能源资源类型，交通能源融合系统的多能流协同运行管控相较于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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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系统或交通系统有更高的要求及技术挑战，对于不同系统及资源的数据接入

缺乏相关的采集传输规范及标准接口，导致不同形式的共有设施与业务管控系统

间存在接口不统一、不兼容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交通能源融合系统的规模化、规

范化发展。制定本标准对于响应市场现状，填补现有标准的空白，服务交通能源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且积极的意义。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文件与其它相关标准之间不存

在矛盾之处。

本标准是对我国交通与能源融合领域标准的支撑和细化。本标准的制定符合

我国交通、能源领域相关规范的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